
檢修申報制度概要
及相關規定



一、檢修申報制度緣由一、檢修申報制度緣由

為了應付日趨多元化的社會，消防法於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進行修正，修正之重
點為增加消防專業技術人員制度、消防
安全設備定期檢修申報制度等措施之推
行。

同時增加消防法第八條專技人員制度、
第九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之規範，
並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四日發布「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
，八十七年四月一日起開始實施檢修申
報制度。  



消防安全設備係屬於維護生命
財產之重要設備

基於自我責任及社會責任

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二、目的二、目的



(( 一一 )) 消防安全設備係屬於維護生消防安全設備係屬於維護生
命財產之重要設備命財產之重要設備

消防安全設備不似建築物內日常使用之
昇降設備、空調設備、給水、 供電設備
等，倘若發生故障，不易被發現，造成
潛在危險。

避免此情形之發生，法律賦予管理權人
應定期委託消防設備師（士）檢修消防
安全設備之義務，以於火災發生時，能
發揮其應有之預警與保護功能。 



若建築物係屬於供公眾使用之用途，
則其消防安全設備是否能夠在危機發
生時發揮正常功能，並給予人員預警
與保護，除攸關管理權人自身安全外
，對於其他不特定人員之安全，更是
負有重大責任，輕忽不得。

因此依法律賦予管理權人委託消防專
技人員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並向消防
機關申報之義務。 

(( 二二 )) 基於自我責任及社會責任基於自我責任及社會責任



(( 三三 )) 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以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員專業知識，
了解設備的性能，預先發現問題，據
以提出改善計畫，並對於建築物資料
檔案予以彙整與建立，日後若不慎發
生火災，消防搶救單位將更能掌握現
場狀況與時效，做出最正確判斷，以
達到維護人民生命財產，保障公共安
全的目的。 



三、檢修申報制度規範三、檢修申報制度規範

 消防法

 檢修申報制度與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委託檢修的對象

 應檢修申報場所及期限和處罰規定

 應定期檢修申報之場所

 檢修結果有缺失之處理

 處罰之規定



(( 一一 )) 消防法消防法

消防法第七條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
安  
   全設備，其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
其
   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
 
消防法第八條
   經消防設備師、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消防
設
   備師、士證書者，得充消防設備師士。
消防法第九條
   管理權人應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
期
   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
地 
   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制度

  消防法第九條

  內容為消防安全設備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建築法第七十七條

  內容為防火避難設備、昇降設備、避雷

  設備、 緊急供電系統、特殊供電、空

  調風管、燃氣設備。

 ( 二 )檢修申報制度與
     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 三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業於 108年 3
月 27日以台內消字第 1080821537 號令訂定發
布，本辦法與現行規定之差異如下：

一、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期限及申報備查期限

二、檢查表應清楚載明其不良狀況情形、位置及

    處置措施

三、檢修完成後，附加檢修完成標示

四、執行檢修必需設備器具及校正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備查期限

用途分類 申報備查期限

甲類場所一～三目 每年三月底及九月底前

甲類場所四～七目 每年五月底及十一月底前

乙類場所一～三目乙類場所一～三目 每年三月底前每年三月底前

乙類場所四～六目 每年五月底前

乙類場所七～九目 每年九月底前

乙類場所十～十二目 每年十一月底前

丙類場所 每年五月底前

丁類場所 每年十一月底前

戊類場所有供甲類用途者 (採整棟申報 ) 每年五月底及十一月底前

戊類場所未供甲類用途者 (採整棟申報 ) 每年十一月底前



 經當地消防機關會勘通過依法取得使用執照、
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許可等證明文件之合
法場所，於該證明文件申請範圍內之消防安全
設備，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免辦理當次檢修
及申報備查：

 一、甲類場所：自該證明文件核發之日期起算
，距申報期限在六個月以內。

 二、甲類以外場所：自該證明文件核發之日期
起算，距申報期限在一年以內。



              檢修完成標示



標示設備及緊急照明設備依緊急電源供電方式
，檢修完成標示附加方式 ?

一、無內置蓄電池者，採專用回路連接蓄電池設備
或採蓄電池設備及緊急發電機併設方式者，檢
修完成標示附加於各樓層分電盤回路開關明顯
易見處。

二、有內置蓄電池，且連接之電源回路為專用回路
者，檢修完成標示附加於各樓層分電盤回路開
關明顯易見處。

三、有內置蓄電池，連接之電源回路非專用回路者
，考量該等設備數量龐大及附加之實益，檢修
完成標示得免張貼。



室內消防栓箱箱面檢修完成標示張貼位置為
何 ?張貼掉落是否構成檢修不實 ?

一、室內消防栓箱箱面與裝潢結合為一體者，檢修
完成標示得附加於裝潢箱面內側明顯易見處；
需先開啟裝潢面，再開啟室內消防栓箱者，應
依圖例位置於室內消防栓箱箱面附加檢修完成
標示。

二、檢修後之消防安全設備若未附加檢修完成標示
，消防機關應通知檢修人員附加之，是否構成
不實檢修要件，應視個案實質認定。



大樓共有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方式為何 ?

區分所有權人之一已就大樓共有及
共用部分完成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
報者，該共用消防安全設備檢查表
內已檢修部分，得免檢修，判定欄
以「／」註記，並於備註欄說明，
該共用消防安全設備得免再次附加
檢修完成標示。



設備及器具應辦理校正設備及器具應辦理校正

檢修人員及檢修機構於辦理檢查前，應確認必要
設備及器具已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週期
及國內外第三公證機構辦理校正。



 受託辦理檢修之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應依規定檢修消
防安全設備，並將檢修報告書及下列文件交付管理權
人：

 一、各該消防安全設備之種類及數量表。
 二、配置平面圖 (圖面標註尺寸及面積 ) 。
 三、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證明文件影本。
 四、檢修人員講習訓練積分證明文件影本。
 檢修報告書所附各種設備檢查表應註明檢修項目之種
別、容量及檢修使用設備器具之名稱、型式、校正日
期。有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者，應清楚載明其不良
狀況情形、位置及處置措施。



( 三 )委託檢修的對象

 一般建築物

  經考試院消防設備師考試及格，並領有消
設備師證書之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

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

  應由合格的專業機構辦理，專業機構應必
備下列條件：辦理消防業務之財團法人。置
有專任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十人以上
，其中消防設備師至少二人。具有完善之檢
修設備及器具，足以執行檢修業務。 



應定期檢修申報之場所

檢修申報之期限

檢修結果有缺失之處理

處罰之規定

( 四 )應檢修申報場所及
   期限改善和處罰規定



(五 ) 應定期檢修申報之場所

1、依法令應有消防安全設備之建築物。 

2、一定規模之工廠及倉庫、林場。 

3、公共危險物品與高壓氣體製造、分裝
、

   儲存及販賣場所。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場所。 



委託合格人員或機構儘速予以修復

檢修完成後十五日內辦理申報

加填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

( 六 )檢修結果有缺失之處理 



( 七 )處罰之規定

末依規定在期限內辦理檢修申報


     　　　依法舉發 

 消防法修訂：未依規定在期限內辦理檢修申報，
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

已經修正………無限期改善之規定 



違反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之處罰
  消防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違反檢修設備之
規定，處其管理權人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消防設備師（士）不實檢修報告之處罰
  消防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消防設備師或消防
設備士為不實檢修報告者，處新台幣二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
備士如做不實檢修報告，亦會涉及刑法中有關

  偽造文書罪責。



四、檢修申報各項作業流程

( 一 ) 受理方式     

( 二 ) 作業流程 

( 三 ) 注意事項 



( 一 ) 受理方式

受理申報之方式及地點可分為下列兩
種 :

書面申請 :申請人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申報書及檢附相關設備平面圖說、證
件及證書等，親自到轄內各分隊申報。

網路申請 :申請人登打臺北市消防局人
民線上申辦系統且登入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申報審查申請書上傳申報。



 ( 二 ) 作業流程

申報之方式可分為下列兩種 :

1、書面檢修申報流程圖

2、網路檢修申報流程圖



書面檢修申報流程圖





舉發並 舉發並



臺北市消防局網路申報流程圖



臺北市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審查作業

書面申報 (目前改成網路申報 ) 網路申請申報

申請人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
報書及檢附相關設備平面圖說、
證件及證書等，親自到轄內各分
隊申報。

申請人登入臺北市消防局人民線
上申辦系統且登打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申報審查申請書上傳申報

書面申報或網路申報

書面申報：由分隊受理。
網路申報：需檢送書面資料至本局核對網路申報資料，並分案予分隊。

審查不符規定 審查符合規定

告知修正、複審

不符規定 符合規定

                                                             核                         判               

書面申報：分隊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受理單交至申報人。
          網路申報：把已受理成功案件下載，通知業主知照。



( 三 ) 注意事項

1、受理書面檢修申報
應查核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表等相
關文件。

填具「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受理單」 一
式二份，蓋章受理後，一份自存，一份交
付管理權人或受委託人。

經查核申報資料不合規定者，應將不合規
定項目詳為列舉，一次告知補正或改善。



3、未申領使用執照或未依使用執照用途之

   違規使用 (營業 ) 場所，應依實際用
途 

   辦理申報。

4、受理申報時，應一併查核前次檢修申報

   之日期，確認是否每半年辦理一次外觀

   檢查及性能檢查，每年辦理一次綜合檢

   查。 



 5、經消防機關會勘通過且依建築法規定
取得使用執照或其他相關法規取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證明文件，並經消防安全檢查
符合規定之合法場所，自取得使用執照或
合法證明文件日期起計算，免辦理當次每
半年應檢查項目。

 6、受理申報情形應填具「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申報公務統計報表」，於每年一月及
七月底前函報內政部消防署 彙整統計。



五、複  查  作  業  基  準

 

直轄市、縣 (市 ) 消防機關對應辦理檢修申
報之營業場所應建立列管資料清冊，並應併其
他列管場所訂定年度複查計畫，每年排定預定
執行複查場所家數及地點，每月依預定時程表
複查，對於未依規定辦理檢修、申報及申報消
防安全設備不符合規定場所應優先排定複查。

 



複查時如發現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辦理檢修
或申報者，應依消防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規定開具舉發及限期改善通知單，並予追
蹤管制。

複查結果如發現消防安全設備有不符合規
定之情事者，應依消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開具限期改善通知單，並予追蹤管
制。

 



複查結果如發現消防設備師 ( 士 ) 有不
實檢修之情事者，應依消防法第三十八條
第三項規定逕行舉發；另發現未由具消防
設備師 ( 士 ) 資格人員執行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情事者，應依消防法第三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逕行舉發。 



避免每年 6月及 12月底大量場所辦理檢修
申報造成檢修申報價格提高，檢修品質降
低。

避免消防專技人員因業務量突然增加無法
確實檢修。

避免過於集中使業者沒有議價之空間及時
間。

避免消防安全設備出現空窗期進而影響性
能下降近而危害業者的自身安全。

分散檢修申報優點



六、各類場所辦理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申報期限表





七、臺北市網路檢修申報

網路檢修申報優點

網路檢修申報使用流程圖



免去時間成本：省卻申辦送件往返及等
待時間，以及油資與停車費用。

節省製作成本：節省文件製作時之列印
、相片沖洗、晒圖等成本。

提高辦理速度：案件退件後，可在原案
件資料修訂後，直接再掛件或申報。

會審案件修改：可當場修改電子檔後立
即更新，省卻再次掛號審查。 

( 一 )網路檢修申報優點



( 二 )網路檢修申報使用流程圖



                                  

                                                                    



白雪大旅社

八、從災例檢討消防安全
設備之設置及維護管理



案件發生經過

場所態樣探討

從檢修申報實施中發現之缺失

防火管理人因應作為



 時間 :
 三月二日凌晨 2點 42分
 發生經過:
這起火災發生在凌晨 2點 42分，位在太原路的白雪大
旅社，於凌晨 2點 45分竄出火苗，消防人員初步研判
，起火點在 2樓 106號房，消防局接獲報案，立即出動
廿五輛消防車、十三輛救護車、一百零六名消防人員投
入搶救。因旅社位於老舊連棟建築的二、三、四樓，對
外僅靠一處狹窄樓梯間與一樓相通，火勢又是從二樓接
近樓梯口旁的房間竄出，形成煙囪效應阻斷逃生出路，
除就近在櫃檯的兩名服務員及一名旅客及時逃生外，十
九名在睡夢中驚醒的旅客都被困火場。 

( 一 ) 案件發生經過



櫃檯小姐和服務生發現起火，立刻和日本籍住客
逃往 1 樓，但一樓的方一葦則逃亡不及而受困。

 三名馬來西亞籍女子則受困於 200 號房。

住在 202 號房丁文湧欲逃下樓卻在樓梯口受困。

住在 203 號房陳錫煌受困於 3、 4 樓間。

簡銘辰則因為攀出窗外呼吸失守墜落受傷。

林治中住於 500 號房受困。



( 二 )場所態樣探討

延遲報案

  1、女服務生未於第一時間通知 119

設備方面

  1、電線老舊

  2、內部材料使用易燃材料延燒快速

避難逃生方面

  1、單一逃生通道

  2、戶外鐵梯通2-4樓未通至 1樓 (建築物後側 )

堆積大量可燃物



( 三 )場所消防安全檢查概要 



( 四 )防火管理人因應作為

 防火管理人應於第一時間通報現場狀況給消防
單位，並掌握現場關係人動向並向初期救災指
揮官說明。

 定期更換老舊線路及內部裝修使用防火材質。
 應設置兩個以上的避難逃生動線；加強舉辦防
火教育及宣導活動，勿堆積雜物於樓梯間或避
難通道路口，保持避難路徑暢通。

請勿堆積大量可燃物質，提升場所自管能力，
加強安全須知及應變能力。



(五 ) 防火管理工作常見缺
失

 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及編組應適時更新，並報當地消防機關

核備。

 現場員工 50人以上應以大型規模場所擬定消防防護計畫書，

並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消防防護計畫之緊急聯絡機制，應包含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及

附近支援機關 (如：醫院、派出所等 )之聯絡方式。

 防火管理人異動應無縫接軌，以保障場所安全，並儘速將異

動情形報消防局知悉。

 日常火源、防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等自行檢查表應落

實填報。 53



(五 ) 防火管理工作常見缺
失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提報表應於實施前 10日送當地消防機關核
備，並於訓練結束翌日起 14日內將相關成果表件提報消防機
關備查。

 建議實施地震、水災等疏散演練。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應依場所之使用及管理形態，以營業或工
作時間為原則，於該場所，模擬自衛消防編組人員數相對較
少及避難逃生最不易情境進行演練。

 演練完畢確實執行檢討改進措施：例如演練動作、操作流程
、裝備器具、人力調派、分工職掌及避難通道是否完善，有
無應予強化事項。

 演練照片建議加註日期，以防使用重複（日期應與訓練日期
相同）。

 建議加強員工對自衛消防編組任務之了解。
54



 防火管理人應依分散檢修表定期檢修申報，並
應配合消防局定期做好自衛消防編組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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